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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TLB CR 302-003-016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  
《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條例》 (第 240 章 ) 

 
《2025 年道路交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 )(修訂 )(第 2 號 )規例》  

《2025 年道路交通 (安全裝備 )(修訂 )規例》  
《2025 年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修訂 )(第 2 號 )規例》  

《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條例》立法會決議  
 
 
引言  
 
 為進一步加強保障道路安全，運輸及物流局局長已：  
 

(a)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條例》 )第 9 條，訂立

《2025 年道路交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 )(修訂 )(第 2 號 )

規例》 (《第 374A 章修訂規例》 )(載於附件 A)；  
 

(b) 根據《條例》第 10條，訂立《2025年道路交通 (安全

裝備 )(修訂 )規例》 (《第 374F 章修訂規例》 )(載於附

件 B)；以及  
 

(c) 根據《條例》第 11條，訂立《2025年道路交通 (交通

管制 )(修訂 )(第 2 號 )規例》 (《第 374G 章修訂規

例》 )(載於附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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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據  
 
2. 上述各項修訂規例包含提升道路安全的具體措施，

下表撮述有關內容：  
 
修訂安排  修訂規例  
1. 將現行強制安裝及配用安
全帶／保護式座椅的法定

要求延伸至巴士、私家小

巴、貨車、特別用途車輛

及學生服務車輛 1 

《第 374A 章修訂規例》；

及  
《第 374F 章修訂規例》  

2. 加強規管司機在駕駛時使
用流動電訊裝置  

《第 374G 章修訂規例》  

 
 
修訂 (1)：將現行強制安裝及配用安全帶／保護式座椅的法

定要求延伸至巴士、私家小巴、貨車、特別用途車輛及學

生服務車輛  
 
3. 配用安全帶能在發生意外時對車上乘客提供關鍵保

護，特別是年幼學童。研究顯示司機和乘客配用安全帶後，

在迎頭相撞意外中死亡和重傷的機會分別可減少約四成和

七成 2。現行法例已強制要求私家車、的士及公共小巴的司

機座位和所有乘客座位、私家小巴及貨車的司機座位和前

排乘客座位，以及巴士的司機座位安裝安全帶，而上述座

位的司機和乘客亦需要配用安全帶。但安裝和配用安全帶

 
1  學生服務車輛指提供學生服務的公共巴士和私家巴士，以及學校私家小巴。  
 
2  我們參考了歐盟、美國、澳洲等司法管轄區就安全帶對車上乘客的保護效

益的研究。而本地交通意外傷亡數字顯示，在相關車輛 (如私家車和公共小
巴 )實施安全帶法例後，有關車輛的司機和乘客在遇上交通意外時的傷亡數
字明顯減少，例如公共小巴於 2004年 8月實施有關安全帶法例後，相關意外
的傷亡人數於 2005年減少了 11%，而死亡及重傷的人數更減少了 15%，有關
數字自此大致呈輕微下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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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有規定並未延伸至所有車輛種類及所有座位位置。  
 
4. 運輸署經諮詢業界後已透過行政措施，於 2021年起
在車輛類型評定申請中要求未納入法例規管的車輛種類，

包括私家小巴 (包括學校私家小巴、復康私家小巴等 )、貨車、
公共巴士中的非專營巴士 3、私家巴士 (包括學校巴士、復康
巴士等非專營巴士 )，以及特別用途車輛的司機及／或乘客
座位安裝安全帶，而在 2022年的指定日期後首次登記的同
類型車輛，則必須遵守安裝安全帶的規定。  

 
5. 延伸安裝及配用安全帶的要求以涵蓋所有車輛種類，

日益被視國際間就道路安全規管的趨勢。我們認為有必要

修訂法例以訂明強制安裝及配用安全帶的規定適用於未納

入法例規管的餘下適用的車輛種類及座位位置，並加入違

反相關規定的罰則。《第 374A章修訂規例》及《第 374F章
修訂規例》訂定安裝及配用安全帶和保護式座椅的規定，

在新規例下，所有在 2026年 1月 25日或以後新登記的下列車
輛種類的指定座位須配備安全帶：  

(i) 公共及私家巴士 (包括學生服務車輛及專營巴士 )的所

有乘客座位；  
(ii) 私家小巴 (包括學生服務車輛 )和貨車的後排乘客座位；

以及  
(iii) 特別用途車輛的司機和所有乘客座位。  

 
自 2026年 1月 25日起，乘客如乘坐上述已配備安全帶的座位，

均必須配用安全帶。此外，《道路交通 (安全裝備 )規例》

(《第 374F章》 )附表 2所載認可安全帶及固定點的規格及標

 
3  至於專營公共巴士，自 2018 年 7 月起，所有新購置的車輛已在所有座位上

裝備安全帶。此外，專營巴士營辦商亦已為約 1 900 輛現有巴士的所有上層
座椅加裝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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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將予以更新 4。  
 
6. 年幼學童在交通意外中尤其容易受傷，規定學生服

務車輛安裝安全帶，不但有助保障學童在碰撞中的安全，

更可培養學童從小配用安全帶的習慣，加強他們對道路安

全的意識。根據現行法例，所有自 2009年 5月 1日或以後新

登記的學生服務車輛須安裝保護式座椅 5，加上按照運輸署

的行政措施，現時絕大部分 (約九成 )各種學生服務車輛已同
時配備安全帶和保護式座椅。除了第5(i)及 (ii)段所述，對於

2026年 1月 25日或以後新登記之學生服務車輛所訂之要求外，

我們修改《道路交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 )規例》 (《第 374A

章》 )及《第 374F章》，規定現有的學生服務車輛在指定生

效日期或之前 6，亦須在所有乘客座位加裝安全帶及保護式

座椅，未能符合規定的車輛在該指定生效日期後將不能提

供接載學生的服務。  
 
修訂 (2)：加強規管司機在駕駛時使用流動電訊裝置  
 
7. 《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規例》 (《第374G章》 )現時禁
止司機在駕駛時以其本人手持或放置於頭與肩膀之間的方

式使用流動電話。《第 374G章》亦禁止司機以本人手持的
方式使用任何其他電訊設備或其附件。然而，我們留意到

 
4  現時《第 374F 章》附表 2 內列出了英國、歐盟、美國、澳洲、新西蘭和日

本的安全帶及固定點規格及標準。我們亦會透過《第 374F 章修訂規例》加
入內地規格及標準。  

 
5  保護式座椅是堅固的高背座椅，椅背後加有保護軟墊，而每排座椅之間的

距離亦盡量減少。保護式座椅能減低學童在意外時被拋離座位的機會，降
低學童受傷的程度。為加強保障學安全，政府已於 2007 立法要求每輛於
2009 年 5 月 1 日或之後登記的學生服務車輛均須安裝及保養保護式座椅。  

 
6  考慮到現有學生服務車輛的車齡及業界營運環境的最新變化，我們將指明

現有的學生服務車輛加裝安全帶的生效日期為 2028 年 12 月 31 日，以平衡

加強保障年幼學童的需要及業界營運，預期屆時市場上僅餘下少於 5%學生

服務車輛未有安裝安全帶或保護式座椅，而已安裝安全帶或保護式座椅的

學生服務車輛數量則足夠滿足學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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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司機駕駛時在儀錶板上放置多部流動電訊裝置。此做

法有可能分散司機的注意力或阻礙司機的視線而對道路安

全有礙。即便如此，我們理解部分司機 (包括一般市民和運

輸業界 )有實際需要使用流動電訊裝置獲取實時資訊，例如

導航、交通狀況、空置車位，以及管理召喚車輛訂單。據

運輸署 2024年的調查所得，大部分司機在儀錶板上放置少

於兩部流動電訊裝置 7。  
 
8. 在平衡道路安全、業界營運需要與科技發展等多方

面的考慮，我們修改《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規例》  (《第

374G章》 )，以加強對司機駕駛時使用流動電訊裝置 (包括流

動電話、平板電腦及手提電腦 )的規管，主要規定表列如下：  
 
流動電訊裝置  規管安排  

1. 數量  不可多於兩部裝置  

2. 尺寸  每一個屏幕的對角長度不可超過 19 厘米 8 

3. 放置地方  任何放置於汽車上而符合以下條件的流動

電訊裝置  —  
(1) 在司機座位前面，覆蓋前排座位 (包括

司機及前排乘客座位 )前方的車廂空間
9；及  

(2) 司機在駕駛座椅上時，能讓司機部分
或完全看到 (不論直接或經反射看到 )

該裝置的某屏幕，  
但不包括正在僅由該汽車的任何乘客使用

的裝置，均不能阻礙該司機在駕駛座椅上
 

7  以私家車、的士和輕型貨車為例，在其儀錶板上放置少於兩部流動電訊裝
置的司機分別佔 100%、 84%及 99%。  

 
8  此尺寸規定較提交至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的原方案增加 1 厘米，可涵蓋近

期調研中本港市場的所有流動電訊裝置型號。  
 
9  如車輛沒有設置前排乘客座位 (如巴士或小巴 )，此要求適用於司機座位前方

及其旁邊相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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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電訊裝置  規管安排  

時對下述各項的視線  —  
(1) 道路及交通情況；及  
(2) 任何根據《第 374A 章》裝配在該汽車

上以提供對道路及交通情況的間接視

野的鏡子、裝置或顯示器部件。  
 
9. 修訂 (2)將於2026年1月25日生效。與此同時，我們亦

會繼續密切留意科技發展，評估進一步規管流動電訊裝置

控制模式的可行性，例如若語音控制技術變得成熟、可靠

及廣泛應用時，我們可考慮提出法例修訂禁止司機在駕駛

時觸碰任何受上述規管的流動電訊裝置或該裝置的任何附

件。此舉可印證一個透過科技方案提升道路安全的潛在發

展方向。  
 
罰則  
 
10. 《條例》及其附屬法例所訂現行規管制度下的罰則

水平，將適用於上文所述的修訂 (1)及 (2)。  
 
修訂 (1) – 安全帶  
 
11. 參考現行法例訂定違反安全帶要求的罰則，就強制

安裝安全帶的規定而言，任何車輛的登記車主或司機如無

合理辯解而違反有關規定，最高可處第 2級罰款 (現時為

5,000元 )及監禁 3個月。至於就強制配用安全帶的規定而言，

任何司機或乘客違反有關規定的罰則同樣為最高第 2級罰款

及監禁 3個月。另外，與現行施加於貨車司機的要求一樣，

下列違規行為最高可處第 1級罰款 (現時為 2,000元 )：任何貨

車司機在後排座位上有未配用安全帶的 15歲以下乘客的情

況下駕駛；或任何特別用途車輛司機在指定乘客座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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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中座或後排座位上有未配用安全帶的 15歲以下乘客的情

況下駕駛。有關罰則與現行《第 374F章》第 12(3)條中列明

的罪行罰則相同。  
 
12. 一如現行做法，我們建議可根據《定額罰款 (刑事訴

訟 )條例》 (《第 240章》 )向違反配用安全帶要求的司機發出

定額罰款通知書。就此，《第 240章》的附表須予以修訂以

反映修訂後的執法安排。我們建議向違反配用安全帶要求

的特別用途車輛司機及巴士司機發出 320元定額罰款通知書；

以及就貨車後排乘客座位或特別用途車輛乘客座位的 15歲

以下乘客違反配用安全帶的要求，而向貨車或特別用途車

輛司機發出230元定額罰款通知書。  
 

13. 考慮到私家小巴和巴士司機難以確保乘客於整個車

程都遵守配用安全帶的規定，我們建議（參考現行公共小

巴乘客配用安全帶的法例）規定所有私家小巴後排乘客及

所有巴士乘客，均須為配用其座位上的安全帶的行為負責。

相應法律責任的安排載列於附件D。  
 
修訂 (2) – 流動電訊裝置  
 
14. 就違反流動電訊裝置的新規定的罪行，我們建議採

用現行適用於駕駛時使用流動電話的執法安排—具體而言，

即《第 374G章》第 42條所載規定，該條文禁止以手持或置

於頭與肩膀之間方式使用流動電話。警務處可向違規司機

發出 675元的定額罰款通知書 10。如案情嚴重，可將案件交

由法庭審理，司機最高可判處第1級罰款 (現時為2,000元 )。  
 
15. 為配合《第 374F章修訂規例》及《第 374G章修訂規

 
10  於 2025 年 7 月 30 日，立法會已通過決議案，上調《第 240 章》附表內與道

路安全和交通擠塞有關的其中 19 項罪行的定額罰款。當中包括調整在汽車
移動時使用流動電話或其他電訊設備或該等電話或設備的附件的定額罰款
至 675 元。新定額罰款的生效日期為 2026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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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實施，我們將建議立法會根據《第 240章》第 12條批

准決議，在該條例附表加入修訂 (1)及 (2)下就安全帶及流動

電訊裝置的規定的新訂罪行。該等修訂將賦權警務處向違

規司機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有關決議擬本載於附件E。  
 
 
修訂規例及立法會決議  
 
16. 修訂規例的主要條文是  —  
 
《第 374A 章修訂規例》  
 
(a) 《第374A章修訂規例》修訂《第374A章》  —  

(i) 將安裝保護式座椅的現行要求延伸至 2009 年 5

月 1 日前新登記的學生服務車輛乘客座位；及  
(ii) 將現有罪行延伸至沒有為 2009 年 5 月 1 日前新

登記的學生服務車輛乘客座位安裝保護式座椅

的登記車主及／或司機；  
 
《第 374F 章修訂規例》  
 
(b) 《第374F章修訂規例》修訂《第374F章》  — 

(i) 就 2026 年 1 月 25 日或以後新登記的車輛，包

括巴士的乘客座位、私家小巴和貨車的後排乘

客座位、特別用途車輛的司機和乘客座位，以

及學生服務車輛的乘客座位，訂立有關安裝安

全帶的新規定；  
(ii) 就上述車輛的司機及乘客須配用安全帶 (如已

安裝 )，訂立新規定；  
(iii) 就登記車主及／或司機沒有為上述車輛安裝安

全帶，以及司機及乘客在上述車輛沒有配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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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帶 (如已安裝 )，加入新訂罪行；  
(iv) 規定 2026 年 1 月 25 日前新登記的學生服務車

輛乘客座位安裝安全帶；  
(v) 就沒有為 2026 年 1 月 25 日前新登記的學生服

務車輛乘客座位安裝安全帶的登記車主及／或

司機，加入新訂罪行；及  
(vi) 更新《第 374F 章》附表 2 所列明的安全帶及

固定點的規格及標準；  
 
《第 374G 章修訂規例》  
 
(c) 《第 374G章修訂規例》修訂《第 374G章》，旨在  

— 
(i) 就司機在駕駛時使用流動電訊裝置，包括流動

電訊裝置的數量、尺寸及放置地方，訂立新規

定；及  
(ii) 就司機在駕駛時違反使用流動電訊裝置的新規

定，加入新訂罪行；   
 
《第 240 章》立法會決議  
 
(d) 本決議修訂《第240章》的附表  —  

(i) 加入《第 374F 章修訂規例》的新訂罪行及更

新現有表列罪行的簡述，以反映修訂 (1)的相

關罪行；及  
(ii) 加入《第 374G 章修訂規例》的新訂罪行及更

新現有表列罪行的簡述，以反映修訂 (2)的相

關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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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時間表  
 
17.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2025年9月5日  
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2025年9月10日  

 
18.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擬於 2026年第一季的立法會會議

上提出動議，請立法會以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批准修訂

《第240章》的附表的決議。  
 
 
生效日期  
 
19. 除非相關文書另有指明，否則上述修訂規例的生效

日期定於2026年1月25日。  
 
 
修訂規例的影響  
 
20. 建議旨在通過加強規管安裝及配用安全帶及司機在

操作車輛時使用流動電訊裝置以提升道路安全。上述修訂

規例對經濟、公務員、生產力、環境、可持續發展、性別

議題或家庭並無影響。擬議罰則對財政的實際影響將視乎

檢控數目及法院對每宗違規個案施加的罰款金額而定。無

論如何，提高政府收入並非建議背後的政策原意。修訂規

例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亦不會

影響《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的現有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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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21. 就上述立法修訂，運輸署已諮詢相關業界及持份者，

當中包括汽車及公共運輸業界和物流運輸業的代表。我們

亦在 2022年 7月徵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道路安全研究

委員會和交通諮詢委員會的意見，以及在 2022年 8月徵詢道

路安全議會的意見。委員普遍支持立法建議。  
 
 
宣傳安排  
 
22. 政府將安排發言人回應媒體查詢。當修訂規例開始

實施，運輸署會展開一系列宣傳活動，以提升公眾對新規

定的認知，從而確保實施過程順利及有效。  
 
 
查詢  
 
23.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3509 8192

與運輸及物流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鄭思翎女士聯絡。  
 
 
 
運輸及物流局  
運輸署  
2025 年 9 月  



第1條

《2025年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X修訂X第2號)規例>

《2025年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乂修訕(第2號)規
伊D

(由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374章)第9條訂立)

1．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28年12月31日起實施 0

2．修訂<道路交煙(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佼1>

《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第374章，附屬法例A)現
予修訂，修訂方式列於第3及4條。

3．修訂第73條(乘客座位)

第 73(1AA)條

廢除

“於2009年5月1日或之後登記的”。

4．修訂附表15

(D 附表 15，第2部，標題

廢除

“及20唦年5月1日或之後登記的”

代以

“的及”。

(2)附表 15，第3 部，標題，在“小巴”之後
加入

“的”。

(3)附表 15，第4部，標題，在“小巴”之後
加入

2025年?月β<日

第4條

<2025年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X修訂乂第2號>規例>

2

(4)

“的”。

附表 15，第5部，標題

廢除

“2009年5月1日或之後登記的”。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

幼
具奮鳳7

一
一

附件A



<2025年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X修訂乂第2號)規例》

註釋

《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第 374 章，附屬法例
A乂ι主體窺夃’J)就於2009年5月1日或之後登記的學生服務
車輛的乘客座位施加某些規定。本規例修訂《主體規例》第
73qAA)條及附表 15，將該等規定的適用範圍擴及所有學生服
務車輛的乘客座位。

3

釋
1
註
第 丰

附件A



附件B



附件B



附件B



附件B



附件B



附件B



附件B



附件B



附件B



附件B



附件B



附件B



附件B



附件B



、

．

第23條

<2025年道路交通(安全裝備Xf1舞丁)規例》

並包括勰系列修正案就座位強度及其固定點作
出的所有修訂);

(0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GB14167．2013汽車安
全帶安裝固定點、1SOHX 固定點系統及上拉帶
固定點;

(d)經向署長證明與任何本部其他段所指明的規格
或標準實質上相同或較其更為嚴格的任何其他
規格及標準。

第IX部

在202，年5月1日或該日之後首次登記的巴士
的設有原裝安全帶固定裝置的座位

國規例(E佢CE/324．合(a)第 14 號聯
E佢CE/TRANS/505/R鯽． VAdd．13/Rev．4X截至
並包括勰系列修正案就座位強度及其固定點作
出的所有修訂);

(b)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GB14167-2013汽車安
全帶安裝固定點、1SOHX 固定點系統及上拉帶
固定點;

ω經向署長證明與任何本部其他段所指明的規格
或標準實質上相同或較其更為嚴格的任何其他
規格及標準。”。

26 27

<2025年道路交通(安全裝備X修訂)規例>

豫媽
2025年?月犮日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

附件B



附件B



附件C



附件C



附件C



第5條

《2025年逍路交通(交通管制X修訂X第2號>規例》

(a)提述放置於某汽車上的流動電訊裝置，包括放
置於該汽車上的人身體任何部分之上的流動電
訊裝置;及

(b)如司機在駕駛座椅上時，某流動電訊裝置的某
屏幕能讓該司機完全或部分看到(不論直接或經
反射看到)，該屏幕即屬能讓該司機看到。”。

修訂第61條(罪行及罰則)

第 61(2)條，在“42A 、”之後

加入

“42B 、”。

5．

8

F艇惰

7

註釋

第1段

《2025年道路交通(交通管希m(修訂X第2號)規例》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

註釋

本規例在《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 374 章，附屬法例
GX ι主體規毌J)中加入新訂第 42B 條，以及修訂《主體規
例》第42及61條。

對《主體規例》第42條的主要修訂，是廢除電詔殼億玓定義，
並加入受窺管電詔殼備及旎動電詔襲置酌新訂定義唁刻廉亦進
行了一些技術f剉彥訂。

《主體規例》的新訂第42B條，規管在駕駛中的汽車上的流動
電訊裝置G刻曝第(9)款所界定者)的放置方式、大小、數量及使
用。

《主體規例》第 61ω條予以修訂咁名違反新訂第 42B 條訂為
罪彳亍。

2

3

4

日a月7年

附件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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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現時及建議佩戴安全帶的法律責任 

 

車輛種類 
司機/ 

乘客 

佩戴安全帶的要求、法律責任及罰則 

罰則 

○1 罰款 5,000 元及監禁 3 個月  

○2 第 1 級罰款（即 2,000 元）  

○3 定額罰款 320 元 

○4 定額罰款 230 元 

司機違反規定 前排乘客佩戴規定 後排乘客違反規定 

私家車 
司機 ○1 ○3   ○2 ○4  ○2 ○4  

乘客 沒有責任 ○1   ○1   

的士 
司機 ○1 ○3  沒有責任 沒有責任 

乘客 沒有責任 ○1  ○1   

公共小巴 
司機 ○1 ○3  沒有責任 沒有責任 

乘客 沒有責任 ○1  ○1   

私家小巴 
司機 ○1 ○3  

○2 ○4  

（只適用於 15 歲
以下的乘客） 

沒有責任 

乘客 沒有責任 ○1  ○1  

貨車 
司機 ○1 ○3   

○2 ○4  

（只適用於 15 歲
以下的乘客） 

○2 ○4  

（只適用於 15 歲
以下的乘客） 

乘客 沒有責任 ○1  ○1  

巴士 
司機 

○1  

○3  
沒有責任 沒有責任 

乘客 沒有責任 ○1  ○1  

特別用途

車輛 

司機 ○1 ○3  

○2 ○4  

（只適用於 15 歲
以下的乘客） 

○2 ○4  

（只適用於 15 歲
以下的乘客） 

乘客 沒有責任 ○1  ○1  
 

新增法律責任  



 
立法會決議 

  
 1 

 

( )  

 

立法會於 2026 年    月    日根據《定額罰款(刑事訴訟)條例》(第
240章)第 12條提出和通過的決議。 

自[2026 年 7 月 1 日]起修訂《定額罰款(刑事訴訟)條例》(第 240
章)，修訂方式列於附表。 

 

 

 

 

立法會決議 
附表 
第 1條 2 

 

 

( )  

1. ( ) 

 (1) 附表，第 18A項 —— 

 

“電話或其他電訊設備或該等電話或設備的” 
 

“電訊裝置或受規管電訊設備，或使用其”。 

 (2) 附表 —— 

 

“18B. 第 42B(2)
條 

駕駛放置了流動電訊裝置
的汽車 $675”。

 (3) 附表，第 51項，在“小型巴士”之後 —— 

 

“(學生服務車輛除外)”。 

 (4) 附表 —— 

 

“52A. 第 7A(1)(a)
條 

在沒有穩妥繫上安全帶
的情況下駕駛特別用
途車輛 $320”。 

 (5) 附表，第 53項，在“小巴”之後 —— 

 

“(學生服務車輛除外)”。 

 (6) 附表 —— 

 

附件E



 

 

立法會決議 
附表 
第 1條 3 

 
“54A. 第 7A(4)條 在有 15歲以下的前排座

位乘客沒有穩妥繫上
安全帶的情況下駕駛
特別用途車輛 $230”。 

 (7) 附表，在“ ( ) ( 374
Q)”的標題之前 —— 

 

“55C. 第 7B(6A)
條 

在有 15歲以下的後排座
位乘客沒有穩妥繫上
安全帶的情況下駕駛
貨車 $230 

55D. 第 7B(6A)
條 

在有 15歲以下的後排座
位乘客沒有穩妥繫上
安全帶的情況下駕駛
特別用途車輛 $230 

55E. 第 8B條 在沒有穩妥繫上安全帶
的情況下駕駛巴士(學
生服務車輛除外) $320 

55F. 第 8G(1)條 在沒有穩妥繫上安全帶
的情況下駕駛學生服
務車輛 $320 

55G. 第 8G(5)條 在有 15歲以下的前排座
位乘客沒有穩妥繫上
安全帶的情況下駕駛
學校私家小巴 $230”。

 

 

立法會決議 
附表 
第 1條 4 

 

立法會秘書 
 

2026年    月    日 

 

 

附件E



 

 

立法會決議 
註釋 
第 1段 5 

 

 

本決議修訂《定額罰款(刑事訴訟)條例》(第 240章)的附表，將
《道路交通(安全裝備)規例》(第 374章，附屬法例 F)及《道路
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 374章，附屬法例 G)下新訂的罪行加
入為表列罪行。本決議亦更新 3 項現有表列罪行的描述，以反
映對該等規例的相應修訂。 

附件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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